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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011         股票简称：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2022-055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关联担保事项解决方案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公司提供关联担保情况概述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环境”或“公司”）于2018年

7月16日、2018年11月8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18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关联互保期限的议案》：盾安环境与盾安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控股”）的互保金额为100,000万元，担保方式为连

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自融资事项发生之日起三年。2020年8月20日、2020年9

月1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降低与盾安控股互保金额的议案》，为进一步优化担保结构，降低

担保风险，公司拟降低与盾安控股的担保额度，变更后盾安环境与盾安控股的互

保金额为75,000万元，担保期限不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等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1年11月16日，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力电器”）与公

司原控股股东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精工”）签署了《股份

转让协议》，格力电器拟受让盾安精工所持盾安环境270,360,000股股份（占截至

当时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的29.48%），转让价款约21.90亿元。以上股份过户

登记手续已完成，过户日期为2022年4月27日，格力电器已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30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协议转让股份完

成过户登记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3）。 

为妥善解决历史上盾安环境为盾安控股提供的关联担保事宜（截至融资（贷

款）到期日，关联担保的本金余额约人民币58,397.12万元、利息约人民币8,225.95

万元，总额合计为人民币66,623.07万元），盾安精工、盾安控股于2022年3月31

日与格力电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浙商行杭州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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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了《关于解决关联担保事宜的专项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签署<关于解决关联担保事宜的专项协议>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005）。 

二、关联担保事项解决进展 

近日，公司收到关联担保债权人的书面或口头催款通知，要求盾安控股及公

司必须于2022年6月30日清偿关联担保债务，若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清偿债务，债

权人将严格按照原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的约定，采取司法途径追偿。为维护公司

信用，避免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经审慎评估，公司决定先行清偿担保

债务。公司已发函告知控股股东格力电器并于2022年6月30日向关联担保债权人

共计支付了33,311.535万元清偿款。 

根据格力电器的复函，由于格力电器与盾安控股、紫金矿业投资（上海）有

限公司尚未就盾安控股所持有的公司9.71%股份的转让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各方

仍在就关联担保债务还款方案和格力电器最终需承担的金额进行进一步协商，因

此格力电器暂无法确定具体还款方案。格力电器后续将与各相关方就还款方案、

对公司的补偿方案和后续追偿安排签署正式的协议，并承诺最迟不晚于2022年10

月31日之前按照《关于解决关联担保事宜的专项协议》确定的原则就公司的关联

担保债务承担最终兜底责任。 

同时，为减轻公司偿还关联担保债务后的现金流压力，格力电器拟通过推进

珠海格力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向公司提供借款，并积极参与盾安环境面向特定

对象的非公开发行等方式，为公司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并承诺在承担公司

的关联担保债务最终兜底责任时，同步落实公司偿还关联担保债务导致的资金成

本的补偿方案，避免公司利益受到任何损失。 

截至目前，公司为盾安控股提供的关联担保涉及的借款本息已全部清偿完毕，

相关债权人将按照内部程序于近期解除公司所负担的担保义务。 

三、对公司的影响 

1、对公司现金流造成短期压力 

关联担保债务的清偿能够有效避免相关债权人采取债权追讨等极端情形发

生，减少债务延期支付可能产生的相关利息和罚息，避免公司生产经营陷入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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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珠海格力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后续向公司提供借款融资等措施有利于减

轻公司偿还关联担保债务后的现金流压力，确保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开展。 

2、对公司2022年上半年财务报表造成影响 

公司已于2020年度对本担保项事项计提对外担保损失（详见公告2021-017），

根据《关于解决关联担保事宜的专项协议》条款及格力电器的复函内容，在公司

对外担保得到解决后，由盾安控股自行清偿的50%部分将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积

极影响，由公司代偿并由格力电器承诺兜底金额，因其最终的承担方式尚未确定，

公司将积极关注并充分考虑该等交易经济实质，准确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3、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积极影响 

关联担保债务的清偿有利于公司后续的持续经营以及资本运作，且根据格力

电器的复函，格力电器承诺将积极承担控股股东的责任，按照《关于解决关联担

保事宜的专项协议》的约定承担关联担保债务最终的兜底责任，避免公司因关联

担保事项受到任何损失，对公司长期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四、风险提示 

根据格力电器的复函，格力电器近期将积极与紫金矿业投资（上海）有限公

司、盾安控股协调9.71%股份的解决并相应确定还款方案。基于各方目前尚未就

前述达成一致意见，因此格力电器具体的还款方案及最终承担的金额尚存在不确

定性，待前述交易有进一步进展后将及时告知公司。 

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进展，并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盾安环境、盾安控股偿还关联担保债务的相关银行凭证。 

格力电器关于《告知函》的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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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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